
� � ↑9月 2 日韩峰被法警押

送至法庭。

经网络曝光的“局长桃色

日记门”主角———广西烟草专

卖局销售管理处处长韩峰，因

涉嫌受贿犯罪，9 月 2 日在广

西南宁市中级法院接受审判。

9 月 2 日下午 5 时许庭审结

束，并未当庭宣判。

中新社发卢林峰 /摄

� � 在韩峰落网之前， 疯狂转

帖的日记， 也引来不少人的质

疑声音： 这些日记是不是韩峰

本人所写？ 日记有没有被人篡

改过？日记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泄露日记的人该不该承担法律

责任？

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从多

个渠道获悉， 这些网上流传的

日记， 绝大部分是韩峰本人所

写。 据悉，被关押后，韩峰认罪

态度比较诚恳，“问什么答什

么”，对自己涉嫌受贿的事实坦

白做了交代。

在提到“日记门”事件时，

韩峰面对那些被泄露的隐私，

也承认网上的日记大部分是他

所写但有的内容被人篡改过。

对于他的隐私日记是如何被泄

露出去的， 韩峰也一直不知道

原因。

据记者从其他渠道获悉，

日记泄露的原因， 也确实像网

上流传的那样， 韩峰将他已删

除日记内容的手提电脑送给情

妇谭某后， 日记内容被谭某的

丈夫恢复。

对隐私日记泄密的事情，

已由南宁市警方立案侦查，相

关人员已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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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局长”承认“性日记”属实

花钱删网帖未遂

� � 导读：韩峰面对那些被泄露的隐私，也承认网上的日记大

部分是他所写但有的内容被人篡改过。 韩峰将他已删除日记内

容的手提电脑送给情妇谭某后，日记内容被谭某的丈夫恢复。

� � 9 月 2 日上午， 南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自治区

烟草专卖局原销售处处长韩

峰涉嫌受贿一案。 因日记被人

泄露上网，韩峰被人称为“日

记局长”。 曾被熟人及一些官

员力挺“没问题”的韩峰，从服

装采购，到工程招标，都收过

“好处”。 检察机关指控韩峰共

索取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101

万多元。

� � 今年 53 岁的韩峰曾长期

在广西烟草系统工作， 他的贪

婪， 是从他担任钦州市烟草专

卖局局长兼钦州烟草公司经理

时开始的。

当时， 该局里有一名科长

的丈夫叫陈某， 是个建筑包工

头。 在钦州市烟草专卖局搞的

一次活动中，陈某与韩峰认识，

通过吃饭和办事， 陈某与韩峰

逐渐熟悉起来。陈某接近韩峰，

其实是盯上了烟草公司的工

程。

据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指

控：在 1999年至 2000 年，陈某

承建了钦州烟草公司的商住楼

工程，韩峰在工程拨款方面，给

了陈某便利， 两次收受陈某好

处 4万元。

2002 年，陈某投标钦州烟

草公司港区办公楼工程， 送给

韩峰 2万元。后来，在烟草公司

综合楼装修工程招标时， 陈某

希望韩峰能提供帮助。 在韩峰

打招呼后，陈某如愿中标。陈某

又送了 2万元感谢。

2002 年七八月份，韩峰打

电话给陈某说， 想在南宁看房

子，问哪里的房子比较合适。心

神领会的陈某， 马上开车带着

韩峰夫妇去看房。 韩峰夫妇看

了南宁市青山路的某楼盘后，

觉得不满意。 陈某马上带他到

东方园小区看一套 160 平方米

的大房。 这次，韩峰满意了。 韩

峰看中的大房，是陈某花近 32

万元买下来的。 可看到韩峰反

复说喜欢这套房子，陈某就“明

白他的意思， 就是想送房给

他”。

陈某后来忍痛割爱， 带韩

峰到物业管理处领了钥匙，让

韩峰先在这套房住下来。过后，

陈某将开发商开给自己的购房

收据退回去，重新开具了收据，

将房子的产权人写上了韩峰妻

子的名字。事后，他还送了 2万

元给韩峰。

� � 在钦州市担任局长期间得

到的好处，在几年来平安无事，

也让韩峰的胆子越来越大。 调

任到来宾市烟草专卖局担任局

长兼烟草公司经理后， 韩峰与

陈某的联系更加密切。

在 2006年上半年的一天，

陈某与韩峰吃饭时， 韩峰向他

透露了一个信息： 来宾市烟草

专卖局有一块地， 准备建新的

办公楼。过后，陈某赶紧向韩峰

打探具体情况， 并决定挂靠新

的建筑公司去投标。 在韩峰的

帮助下， 陈某挂靠的建筑公司

中标了。 陈某又开始了向韩峰

送钱的日子。

2007 年 1 月份，陈某接到

韩峰的电话，称急需用钱。陈某

二话没说，就提取了 10 万元现

金，将钱送到了韩峰家。过了几

个月，韩峰又要钱办事，陈某再

次送上 1万元。到了中秋节，陈

某直接到韩峰办公室送上 1 万

元过节费。 在 2008年春节前，

在陈某承建的工程得到部分工

程款后，马上将 10万元送到韩

峰的住处。

给领导送钱， 行贿者大多

选择“过节”这样的理由。 陈某

也不例外。 在 2010年春节前，

陈某用袋子装了 5万元现金赶

到了韩峰家的楼下。 他将袋子

递给韩峰后， 声称是给他 “拜

年”。韩峰将其中 3万元交给妻

子，称是单位发奖金，另外 2 万

元存进了自己的银行卡。

韩峰在这起工程中， 共得

到 27万元， 都用在哪里了呢？

据他交代，那些一万两万的钱，

基本上是被他“日常生活开支”

了，剩余大部分被他以“单位发

奖金”的名义，交给妻子保管。

韩峰交代， 除了几次他是

在家里的楼下收钱， 还在自治

区烟草专卖局的宿舍楼下、在

他来宾的办公室里， 收陈某送

来的钱物。

� � 在陈某共向韩峰行贿的

42 万元现金里， 有 15 万元是

韩在惶恐之下匆忙索贿的。

今年 2月份， 互联网上出

现了很多性爱日记， 被称是来

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自己

写的日记， 内容是他如何受贿

及与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描

述。 韩峰也因此被网络称之为

“日记局长”。 该事件也被称为

“日记门”事件。

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韩峰，

当时已经调离来宾市烟草专卖

局， 在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先后

担任法规处处长、 销售处处长

职务。 网络铺天盖地疯转据称

是韩峰自己写的日记时， 韩峰

及他身边一些熟悉他的人、甚

至一些来宾市的官员， 都在力

挺韩峰是“无辜”的。 当时韩峰

也否认性爱日记是自己所写。

可在暗地里， 韩峰却想将网络

传言抹掉。

今年 2月 13日下午，韩峰

知道网上有关他的日记流传的

事，就想通过别人把帖子删除。

他电话联系了在广东省某单位

任职的一女子，让她帮忙删帖。

2 月 14 日上午，韩峰马上

打电话给陈某， 称急需 15 万

元。 陈某当晚即送给他 15 万

元现金。 韩峰从自己银行卡里

取出 5 万元， 凑够 20 万元现

金，交给了广东的那名女子。

让韩峰没有想到的是，花

了 20万元后，虽然有部分网帖

被删除了，可全国掀起的“日记

门”事件和互联网信息的快捷，

让他根本无法封堵舆论之口。

全国甚至国外的网站， 都纷纷

转帖了这些日记。

今年 3月 9日， 他因涉嫌

受贿罪被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决

定刑事拘留，3 月 13 日被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几句“喜欢”笑纳别人一套房

在家在单位都曾收钱

删网帖堵不住舆论之口

求关照有人甘做冤大头

� � 韩峰欲盖而彰， 在他落网

后， 网上流传日记没有记载的

受贿事实，也被南宁市检察院

挖了出来。

据南宁市检察院指控，从

1999 年 5 月至 2002 年 2 月期

间， 韩峰利用担任钦州市烟草

专卖局局长的便利，5 次收受

下属灵山县烟草专卖局局长董

某给的“感谢费”4.5万元；两次

收受下属浦北县烟草专卖局局

长黄某给的感谢费 1.8万元。

2002 年至 2004 年期间，

江苏省某公司为钦州烟草公

司、 来宾市烟草公司的员工订

制工作服， 先后担任这两个烟

草公司经理的韩峰，共收受回

扣 7万元。

检察机关查明， 韩峰为了

自己的业余摄影爱好， 还叫别

人帮埋单。 2008年 6月初的一

天， 韩峰打电话给广西某科技

公司的老总高某， 称他在北京

买了两个相机镜头， 价值 1 万

多元， 让高某帮他处理这些发

票。 几天后， 高某送来 1.2 万

元，拿走了韩峰的发票。

高某为何心甘情愿地帮韩

峰埋单呢？ 原来，高某所在的公

司与来宾市烟草专卖局有业务

来往，向高某的公司采购过许多

设备。该局办公楼的网络布线工

程，还是高某的公司承建的。

高某为何甘愿做韩峰消费

的冤大头呢？据高某交代，因为

在来宾市烟草专卖局有业务，

很多事情要韩峰关照， 害怕韩

峰不帮他处理业务上的事情，

还怕他在日后的业务中刁难。

2007 年，韩峰在来宾市烟

草专卖局任职期间，也搞起“绩

效管理”。他发现柳州烟厂的王

某“很有一套”，遂由局里支付

王某私人开的公司 50 万元咨

询费， 由王某帮助来宾市烟草

专卖局实施“绩效管理”。 王某

后来“一再坚持”送给他 5万元

“答谢费”。

案发后，韩峰退出赃款 59

万多元，反贪部门追缴了 20万

元。

网上日记大部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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